
 

毕马威中国——增值税改革服务 
 
 
 
 
 
 
 
 
 
 
 
 
 
 
 
 
 
 
 
 
 

 
 
 
 
本手册旨在介绍毕马威中国可以为客户提供的各类增值税改革服务。在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毕
马威可以为企业量身定做，设计不同的方案满足企业的特定需求，以帮助企业更好地应对和实
施增值税改革。 

 

重要性 

重大的税制改革之时，机会与挑战并存。国务院常务会议7月25日决定，自2012年8
月1日起至年底，将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范围，由
上海市分批扩大至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湖北、广东和厦门、深
圳10个省（直辖市、计划单列市）。随着明年继续扩大试点地区，并选择部分行业
在全国范围试点，企业都应做好充分准备，以快速高效的姿态应对此次税改。 

从以营业额为征税基础的营业税体系过渡到由进项税额、销项税额、减免税额、应
税服务和非应税服务、多重税率等要素组成的增值税体系的转变，挑战重重。商业
风险和税务风险更是频频出现，比如： 

•  受制于与客户签订的合同，无法向客户收取增值税 

•  供应商未将因营业税取消而获取的收益与企业分享 

•  分类错误造成少（多）缴增值税 

•  未能取得有效的增值税发票，致使无法抵扣增值税进项税额 

•  信息系统的故障导致滞纳金甚至罚款 

所需服务 

评估企业所需的服务的最简便的方法就是确定企业处在增值税改革的哪个阶段。不
同的阶段，我们有不同的服务可供选择。企业可以通过对内部资源、预算、实施的
时间表和业务的复杂程度等因素的综合分析，选择适合自身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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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准备阶段，许多企业首先关注的是增值税改革将会带来的财务总体影响。比如利
润是否会受损，价格该如何调整，费用会增加还是减少，是否可以按照现有合同向
客户收取增值税，供应商是否可以根据合同要求企业承担增值税等。 

这一阶段我们提供的服务包括： 

•  增值税准备报告 

阐述营改增将给企业带来的收入和费用方面的变化；分析增值税改革对不同的
交易类型所产生的影响；判定企业提供的哪些服务在增值税改革范围之内；重
点关注改革可能带来的机遇；分析如何应对跨国交易等。 

•  财务影响评估 

许多企业都很想了解增值税改革对预期利润的影响，具体包括如何调整价格，
如何节省采购成本，进项税是否可以抵扣、能抵扣多少，对现金流的影响，是
否可以通过跨国交易或关联交易进行避税等。 

•  合同审查 

这项服务我们重点关注现有合同中是否包含可以向客户收取增值税的条款，是
否签署有可以享受过渡性安排的合同，如何在新合同增加向客户收取增值税的
条款；与供应商签订的合同总金额是否包含增值税，是否可以与供应商重新签
订合同，以及如何减轻改革给企业现金流带来的影响。 

实施阶段 

在考虑了财务的总体影响和关键技术性问题之后，企业需要具体实施增值税改革。
这一阶段的特点是时间紧，影响范围大。我们的专业团队在此领域的丰富经验可以
在这一充满挑战性的环节为企业所用。 

•  项目管理 

我们的许多大型客户已经着力于组建一支由销售、市场、采购、法律、IT、财
务和税务部门的人员组成的项目管理团队来实施增值税改革。毕马威正在为这
些项目管理团队提供咨询服务。企业的这种安排能在充分利用内部资源实施增
值税改革的基础上经济有效地利用毕马威的专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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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供应商的管理 

这类服务的内容包括：提供供应商告知书的样本，确保供应商及时提供增值税
发票并将改革收益与企业分享；基于供应商合同，分析并估算可能节约的成
本；利用分析结果与主要供应商进行谈判。 

•  重点客户的管理 

提供客户告知书的样本，向客户阐述增值税改革对销售价格的影响；分析销售
合同的变化，包括是否可以向客户收取增值税；获得客户有关纳税登记号等必
要信息，确保在改革实施后向对方及时开具增值税发票等。 

•  标准控制流程 

大多数企业都十分重视增值税发票的开具和取得。我们为此设计了标准的控制
流程，确保财务人员能有效地取得、处理和认证增值税发票以获得增值税进项
抵扣。我们同时为企业正确开具增值税发票提供了一套规范的流程。 

•  培训 

我们将为企业管理人员提供增值税改革的培训；协助鉴别企业潜在的税务筹划
机会或可能存在风险；制定项目计划促进改革的顺利实施；为企业高层提供关
于增值税改革的宣讲；为销售、市场、法律、IT、财务和税务部门的员工提供
有针对性的培训。 

•  信息体系 

我们的信息技術咨询团队能帮助企业将增值税的进项和销项税率所对应的代码
编入ERP系统，并为ERP系统和金税系统提供接口服务。 

合规阶段 

最后一个阶段就是合规申报，这是一个综合的阶段。企业向税务机关进行纳税申报
时所提供的信息必须准确，并辅之以充分的支持性文件。在中国，关注文件细节尤
其重要，小的错误可能造成严重的法律后果。 

•  准备增值税纳税申报表 

我们可以帮助企业准备增值税纳税申报表，也可以提供申报表的审阅服务。 

•  与税务机关进行沟通 

增值税改革对许多业务和行业的影响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包括运输和物流行
业、租赁行业、出口服务的免税和零税率的适用等。 

我们可以协助企业与税局沟通，帮助企业很好地处理有争议的事项。 

•  出口服务增值税免税或零税率的申请 

申请此类事项涉及复杂的法律规定，而且流程复杂，企业需要专业的指导。我
们在此领域经验丰富，包括大量的国际经验，并且了解税务机关在企业实际申
请时可能作出什么样的解释。事实证明，利用专业知识为企业争取合理的税收
优惠能极大地提高企业的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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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值税进项税额的划分 

对于许多企业来说，增值税改革意味着需要合理分配增值税进项税额。比如租
赁企业的过渡合同，企业兼营增值税和营业税业务，企业向员工提供福利，或
企业从事低于市场价格的交易或关联方交易而需要进行进项税转出等。在进项
税额的划分方面我们有充分的经验。 

•  后期常规检查 

此次增值税改革实施的时间表非常紧，企业难免可能犯各种错误。后期常规检
查能够帮助企业识别错误，及时修正，并争取在有效期之内获得退税。 

后续步骤 

以上列示了我们不同的服务类别，企业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选择。我们的服务可以
满足企业的不同要求——从内部资源有限需要较多服务的企业，到内部资源充足但
预算有限的企业。企业可以通过与我们进一步的沟通交流，选择合适的服务项目。 

我们的优势 

在中国，毕马威拥有一支专业的间接税研究团队，该团队由王磊(Lachlan Wolfers)带
领。王磊(Lachlan Wolfers)之前是毕马威澳洲间接税的负责人。他在2000年澳洲实施
增值税的改革中，为企业提供了大量的咨询服务，而这次他领导了2012年在中国上
海开始实施的增值税改革。毕马威已经为大量跨国企业客户提供了间接税服务，涉
及行业包括交通运输和物流行业、租赁业、咨询与广告业等。这些间接税服务为客
户顺利实现营业税向增值税的转型，并充分把握税改所带来的机遇提供了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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